附件1

2026年度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》
[bookmark: _GoBack]申报公告

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现将2026年度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》（以下简称《成果文库》）申报有关事项公告如下。
一、《成果文库》宗旨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面向国家战略、社会需求和学科学术前沿，深入推进知识创新、理论创新、方法创新，集中推出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、代表相关学科领域最高水准的标志性学术力作，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，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，更好回答中国之问、世界之问、人民之问、时代之问，推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。
二、申报条件
1.申报成果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体现正确政治方向、价值取向、学术导向。
2.坚持问题导向，申报成果选题有重大意义、内容有重要创新，体现主体性、原创性和前沿性，对推动理论创新、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学术建设有重要意义；符合学术规范，注重思想性、学术性和可读性相统一，内容厚重、结构严谨、文风朴实、文质兼美。
3.申报成果范围包括国家社科基金28个学科（领域），跨学科的成果要按照“优先靠近”的原则，选择一个学科作为主体进行申报。
4.申报成果须全部完成且尚未公开出版。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结项等级应为“良好”及以上。没有结项等级的成果，应由3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的同行专家出具书面推荐意见。申报成果与已公开出版著作及发表文章的内容重复不得超过15%，评审过程中不得另行出版。
5.申报成果须由指定申报出版机构或指定推荐出版机构（附件1）书面推荐，出版机构须承担信誉等相应责任。已与指定申报出版机构签订出版合同的成果，不得通过其他出版机构申报。
6.申报成果形式须为中文学术专著，字数原则上不少于20万字、不超过100万字。
7.申报成果原则上为独著，如合著，著作权人不得超过3人。申报人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，政治立场坚定、品行端正、学风优良，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。同一申报人只能申报一项成果。
三、申报材料
2026年度《成果文库》项目实行网络申报。
1.申报人网络申报的同时还须提交纸质版《申请书》一式2份（附件2）、《成果概要活页》一式2份（附件3）、成果书稿一式1份。以往年申请《成果文库》等各类项目未入选成果为基础申报的，须附详细修改说明（附件4）。以受到各级各类项目资助成果申报的，须提交结项证明，其中包括资助类别、项目号、结项情况等关键信息。
2.《成果概要活页》和成果书稿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申报人及合著者姓名、单位等个人信息或项目信息及相关背景，否则将直接取消申报资格。全部申报材料须确保线上线下数据内容完全一致，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对存在弄虚作假、抄袭剽窃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使用已出版著作申报等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将通报批评，申报人5年内不得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，并责成所在单位依规进行处分；如已入选，将撤销资格，追回证书。凡在申报和评审中有违规违纪行为的，除按规定处理外，还将列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。
我办将做好申报材料的保密工作，材料不予退回。
四、申报受理
申报人需登录国家社科基金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（https://xm.npopss-cn.gov.cn）在线申报，并上传《成果概要活页》、成果书稿及相关材料，检查内容无误后通过项目申报系统提交。项目申报系统于8月3日零时至8月10日24时开放，逾期系统自动关闭，不再受理申报。
国家社科基金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中的“项目申报系统”为本次申报的唯一网络平台，网络申报办法及流程管理以该系统为准。有关申报系统及技术问题请咨询400-800-1636，电子信箱：support@e-plugger.com。


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
2026年7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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